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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管理之精進作為
物品因價值不高且數量繁雜，致機關管理不易，本文旨在介紹物品管理上之精進作為，以強化物品

管理。

　黃兆君（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科長）

壹、前言

為健全公用物品管理作業

制度，提升使用效能，行政院

主計總處（以下簡稱主計總處）

訂有「物品管理手冊」，供中

央政府機關、國立學校等在物

品之採購、收發、保管、登記、

報核及廢品之處理有一致性之

遵循規定。復近年有物品管理

失序之情形發生，主計總處特

訂物品管理作業跨職能整合範

例，以精進物品管理規制，供

中央政府機關等為管理物品之

參考，俾強化物品管理之控管，

本文係概述該範例訂定過程及

特色。

貳、精進規制，從檢

討缺失開始

一、弊端案例簡介

為能就物品管理上易生問

題之環節予以強化管理，經蒐

整、研析過往發生重大受社會

關注或發生頻繁之物品弊案情

形摘述如下：

案例（一）：某學術研究

機關為進行研究需辦理 10 萬元

以下小額財產物品採購，其中

採購之物品，因辦理採購業務

之 A 職員未確實依採購法等規

定辦理驗收，且未將購入之耗

材物品妥為記入相關帳表等，

致 A 職員有機可乘侵占公物。

案例（二）：某機關重複

購置功能或相同之物品，又已

屆報廢年限物品未審酌其仍屬

堪用狀態，即辦理汰購，有超

額採購或消化預算之虞。

案例（三）：某研究中心

辦理物品採購，有廠商直接將

物品逕送使用單位，並由使用

單位自行辦理驗收保管，未依

規辦理物品登記及盤點，物品

管理薄弱。

二、現行物品管理管控規制

中央政府各機關等物品之

管理，係依照物品管理手冊辦

理，經檢視物品之管控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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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有公用財產與物品事務管理規則之控管
機制比較表

摘述如下：

（一）管理人（單位）之自我

管理機制

物品管理單位對各單位

所保管或使用物品，應檢查

收發及存管數量（該手冊第

19 點）。

（二）機關內部跨單位之監督

機制

由會計單位、政風單位

等內部單位組成檢核小組，

對物品管理實施檢核每年至

少一次（該手冊第 36 點）。

（三）主管機關之監督機制

各機關實施物品管理檢

核之結果，除部會本身以外，

並應報上級機關備查（該手

冊第 38 點）。

復檢視國有公用財產相關

規定（表 1），有可做為強化

物品管理管控機制之處，包括

可參採國有公用財產管理對機

關內部跨單位之監督機制，強

化物品管理單位主管擔任召集

人負檢核之責，並補強物品使

用單位自我控管機制等。

參、強化物品管理，

訂定跨職能作業

範例

業務承辦人員 業務主辦單位 機關內部跨單位 主管（上級）機關

國有
公用
財產
管理
相關
規定

財產保管人員
對使用及保管
中之財產，應
隨時查對其數
量，…。（國
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第 37
點）

財產管理單位與
保管人員對使用
及 保 管 中 之 財
產，應隨時查對
其數量，…。又
每一會計年度至
少 實 施 盤 點 一
次，並應作成盤
查（點）紀錄。
（國有公用財產
管理手冊第 37、
41 點）

每年至少實施財
產 管 理 檢 核 一
次，得邀集相關
單位，組成檢核
小組辦理，由財
產管理單位主管
擔任召集人，負
檢核之責，並適
時對機關首長提
出檢核報告及改
進意見。（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手
冊第 76 點）

主管機關對於所
屬各機關經管財
產之保管、使用、
收益及處分情形，
應為定期與不定
期檢核。（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手
冊第 74 點）

物品
管理
規定

物品管理單位對
各單位所保管或
使用物品，應隨
時檢查收發及存
管數量。（物品
管 理 手 冊 第 19
點）

得組成檢核小組
執行之，其成員
由事務（物品管
理人員除外）、
政風、主（會）
計、檢核或稽核
等相關單位派員
參加。（物品管
理手冊第 36 點）

各機關實施物品
管理檢核之結果，
應報告機關首長。
除部會本身以外，
並應報上級機關
備查。（物品管
理手冊第 38 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整理。

為改進違失案例缺失之處，

經邀集內政部、教育部等機關

召開會議研討，及參依學者專

家及審計部意見，研訂完成物

品管理作業內部控制制度跨職

能整合範例，訂定特色有二：

一、強化物品逐級監督機

制

（一）強化物品使用單位自我

檢查機制

物品採購應由單位主管

確實複核物品之用途、數量

及金額，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後，送採購單位

採購。

（二）強化物品跨單位之檢核

機制

檢核小組由物品管理單

位主管擔任召集人，負檢核

之責。

（三）強化主管機關監督機制

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各機

關物品經管情形，應實施定

期與不定期檢核；檢核方式

得以書面或實地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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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物品控管機制

為使各機關能落實物品管

理規定，特加強物品跨職能作

業之控制重點，並提醒物品管

理各環節，自採購到盤點所須

注意之重點包括有（表 2）：

（一）採購單位辦理之採購，辦

理驗收時，驗收人與採

購承辦人不得為同一人。

（二）物品管理單位應依計畫及

實際需求提出採購單位

集中辦理，不得有超額

採購及消化預算之情形。

（三）物品管理單位應適時檢

查收發及存管情形，又

非消耗品每年至少實施

盤點一次。

肆、結語

由於物品具數量繁雜、金

額相對較小（1 萬元以下或使

用年限未達 2 年），管理上須

更加慎密，以防有心人士藉機

侵占等，又物品管理作業內部

控制制度跨職能整合範例已函

頒各機關，可作為各機關設計

物品管控機制之重要參據，物

品管理單位並應適時加強物品

列管及稽查等相關控制重點，

冀達有效管理物品。

項目編號 ZZ03
項目名稱 物品管理作業

承辦單位 採購單位 (XX 科 )…
作業程序說明 採購單位…

控制重點 一、事前控制重點
　（一）採購單位

物品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優先適用集中採購之共同
供應契約。

　（二）會計單位
審核採購計畫應與預算所定用途相符，並為預算之
控管。

　（三）物品管理單位
1. 應依計畫及實際需求提出由採購單位集中辦理，

不得有超額採購及消化預算之情形。
2. 應適時檢查收發及存管情形，又非消耗品每年至

少實施盤點一次。
3. 物品管理單位管理之物品，單位主管應定期或不

定期監督其保管情形。
4. 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物品管理檢核，每年至少辦

理一次。
　（四）物品使用單位

應依計畫及實際需要提出物品採購需求，由物品管
理單位彙案辦理，或自行填具物品請購單，由單位
主管確實複核物品之用途、數量及金額，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送採購單位採購，不得有
超額採購及消化預算之情形。

二、事後控制重點
　（一）採購單位

由採購單位辦理之採購，辦理驗收時，驗收人與採
購承辦人不得為同一人。驗收完畢，應將相關驗收
證明文件（如消耗用品驗收單等）或非消耗品增加
單送物品管理單位為物品增加之登記，並應將支出
憑證、驗收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及
非消耗品增加單，送會計單位審核後據以辦理經費
報支事宜。

　（二）會計單位
應依規定審核相關結報憑證無誤後，始得開立付款
憑單辦理公款核付。

　（三）物品管理單位
1. 消耗用品：依消耗用品驗收單或相關驗收證明文

件為物品增加之登記，與注意消耗用品收發帳目
結存數量應與庫存數量相符，並應於每月月終編
製消耗用品收發月報表。

2. 非消耗品：依非消耗品增加單與有關文件為物品
增加之登記及管理，並設置非消耗品清冊，據以
辦理非消耗品盤點。

3. 物品盤點如有盤盈或盤虧情事，應分別查明原因，
並按照規定補為物品增減之登記。

4. 經管之物品，如有遺失、毀損、盤虧或其他意外
事故而致損失者，應依照審計法第 58 條及審計法
施行細則第 41 條規定檢同有關證件，報審計機關
審核後，辦理物品減損之登記。

5. 物品報廢經核定後，無論變賣、利用、轉撥、交
換或銷毀，均應在物品帳內，予以註銷。

6. 廢品每年應至少清理一次。
7. 檢核結果，應報告機關首長。除部會本身以外，

並應報上級機關備查。
　（四）物品使用單位

1. 使用人領用消耗用品時，應檢附領物單，送物品
管理單位為物品減少之登記。

2. 非消耗品有異動時，使用人應填具非消耗品移動
單，送物品管理單位據以變更列管資料。

法令依據 物品管理手冊…

使用表單 物品請購單…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整理。

表 2　物品管理作業內部控制制度跨職能整合範例


